
昆明市西山区医疗保障局政府信息公开基本目录

序号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和载体
公开对象 责任部门

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群体

1 机构信息 基本信息

（1）机构名称

（2）联系方式（包
括：办公地址、办公电

话、办公时间、负责人

信息等）（3）领导信

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

公开条例 》（国务院令第

711号）

信息产生或者变更之

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

（相关法律法规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
。

政府网站“机构信息”栏目 √  办公室

2 政策信息
医疗保障相关政策

解读

（1）城乡居民医保参

保政策；（2）职工生

育保险政策；（3）大

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政

策；（4）其他政策
（包括特殊疾病、长护

险和灵活就业人员医保

政策等）；（5）医疗

保障行政执法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
公开条例 》（国务院令第

711号）

信息产生或者变更之
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

（相关法律法规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。

政府网站“政策解读”栏目 √

参保科、

费用审核
科、特殊

医疗保障

管理科

（结算

科）、信
息科（定

点医疗

科）、基

金监管科

3 决策公开
医疗保障相关重大

决策预公开
医疗保障相关决策事项

征求意见或听证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
公开条例 》（国务院令第

711号）

信息产生或者变更之
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

（相关法律法规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
政府网站“重大决策预公开

”栏目
√ 办公室

4 执行公开 行政执法

（1）医疗保障行政执
法信息；（2）权力清

单和责任清单：（3）

行政许可；（4）行政

处罚和行政强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
公开条例 》（国务院令第

711号）

信息产生或者变更之
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
（相关法律法规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
。

政府网站“行政执行”栏目 √
基金监管

科



5 管理公开 医疗保障工作管理

（1）医疗保障管理制

度文件；（2）定点医

疗机构管理；（3）基

金监督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
公开条例 》（国务院令第

711号）

信息产生或者变更之
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
（相关法律法规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
。

政府网站“民生重点”栏目 √

办公室、

定点医疗

科、基金

监管科

6 服务公开
医疗保障工作相关

服务

（1）政府采购和购买
服务；（2）建议提案

办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
公开条例 》（国务院令第

711号）

信息产生或者变更之
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

（相关法律法规另有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
。

政府网站“政府集中采购

”“建议提案办理”栏目
√

财务科、

定点医疗

科、信息

科

7 结果公开 区级财政预决算
（1）部门预决算；
（2）“三公”经费

（3）重大事项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
公开条例 》（国务院令第

711号）

信息产生或者变更之
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

（相关法律法规另有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
。

政府网站“区级财政预决算

”栏目
√

办公室、

财务科

8 重点领域信

息
医疗保障重点工作

 1）城乡居民医保参保

缴费；（2）财政资金

信息；（3）基金监

管；（4）医保审核；
（5）医保结算   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
公开条例 》（国务院令第

711号）

信息产生或者变更之
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

（相关法律法规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
。

政府网站“重点领域信息公

开”栏目
√

参保科、

费用审核
科、特殊

医疗保障

管理科

（结算

科）、财
务科、基

9

特定事项

政府信息公开指南

政府信息公开范围、主

动公开的政府信息、依
申请公开受理机构、申

请所需材料、申请渠道

、申请办理流程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
公开条例 》（国务院令第

711号）

信息产生或者变更之
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

（相关法律法规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
政府网站“政府信息公开指

南”栏目
√ 办公室

政府信息公开年报

总体情况、主动公开政

府信息情况、收到和处
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

况、存在主要问题及改

进情况、其他需要报告

的情况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
公开条例 》《云南省政府

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规程
（修订）》

信息产生或者变更之
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

开，保持长期公开

（相关法律法规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。

政府网站“政府信息公开年

报”栏目
√ 办公室



备注：一级事项需包含机构信息、政策信息、决策公开、执行公开、管理公开、服务公开、结果公开、重点领域信息、特定事项（含政府信息公开指南、

政府信息公开年报）等，做到应编制尽编制。编制时，不得改变样式表格要素，序号对应二级事项；公开依据不用具体到条款；公开渠道应覆盖线上渠道
和线下渠道，线上渠道需列明平台名称及栏目，线下渠道需列明查询地点或查询窗口，如区政务服务大厅xx窗口；责任部门可具体到业务科室。


